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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购机前，请消费者知晓或确认如下事项：

1.移动电话机商品实行谁销售谁负责的原则。

2.移动电话机包装盒上的商标和机型是否是您所需要购买的。

3.包装盒条形码串号(IMEI)是否完整。如果是GSM手机，请在移动电话机
上按“*#06#”，然后将所显示的15位移动电话机串号与移动电话机盒上的串
号核对是否一致。

4.移动电话机外形是否有磨损、裂痕等其他损坏情况。机身上的螺丝是否
有被拧过的痕迹。

5.移动电话机配置是否齐全，与销售商承诺的是否一致，并在以下合同条
款中予以确认。

6.查看移动电话机累计通话时间，如显示时间低于10分钟，属正常范围。

7.移动电话机保修卡是否是原厂保修卡。

二、购机中，请消费者确认如下事项：

8.消费者购买_________品牌_________型号移动电话机，串号_________;
该部移动电话机还包括下列配置：原装电池板_________块，序号_________，
非原装电池板_________块;原装座充电器_________部，原装便充电器________
_座;非原装座充电器_________座，非原装便充电器_________座;原装耳机____
_____副，非原装耳机_________副;其他_________。 

9.销售商承诺所提供商品是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准予流通且质量符合国家法
定标准的产品。

10.消费者支付购机款_________元(人民币)，如消费者购买的移动电话机
属分期付款或享受套餐服务的，还需同时遵守其他相关约定。

11.销售商须向消费者提供加盖销售商公章的原厂保修卡、原厂提供的保修
条例或规则等有关单证和资料，并指导、协助消费者填写"三包"凭证上须填写
的内容。

12.销售商须向消费者开具加盖公章的销售发票，销售发票上须填写该移动
电话机机身串号、出厂序号(批号)，配件、产品商标和型号、价格、销售日期
等内容。

三、购机后，请消费者注意如下事项：

13.消费者购买移动电话机后还可查看所购买的移动电话机是否有进网许可
证，消费者可登录国家信息产业部网站或通过电话(010)88558800、
(010)88558516对移动电话机进网许可证的真伪进行查询。



14.消费者须妥善保管购机发票、合同、保修卡和销售商、生产商提供的其
他单证。

15.消费者在三包期限内使用移动电话机出现质量问题，务必前往有授权的
特约维修部门报修，否则将有可能失去国家“三包”规定对消费者的保护。

16.请消费者特别注意下列条款：

A.自售出之日起 7日内，移动电话机主机出现《移动电话机商品性能故障
表》所列性能故障的，消费者可以选择退货、换货或者修理。消费者要求换货
时，销售商应当免费为消费者更换同型号同规格的移动电话机。消费者要求退
货时，销售商应当负责免费为消费者退货，并按发票价格一次退清货款。 

B.自售出之日起第 8日至第 15日内，移动电话机主机出现《移动电话机商
品性能故障表》所列性能故障的，消费者可以选择换货或者修理。消费者要求
换货时，销售商应当免费为消费者更换同型号同规格的移动电话机主机。 

C.在三包有效期内，移动电话机主机出现《移动电话机商品性能故障表》
所列性能故障，经两次修理(不论是否相同故障)仍不能正常使用的，凭三包凭
证中修理者提供的修理记录，由销售商负责为消费者免费更换同型号同规格的
移动电话机主机。(请消费者注意：每一次修理务必要求修理方正确填写修理记
录) 

移动电话机商品性能故障表(网络因素造成的故障除外)

┌─────────┬─────────────────┐

│名称│性能故障│

├─────────┼─────────────────┤

││说明书所列功能失效│

│├─────────────────┤

││屏幕无显示/错字/漏划│

│├─────────────────┤

││无法开机、不能正常登录或通信│

│├─────────────────┤

││无振铃│

│├─────────────────┤

│主机│拨号错误│

│├─────────────────┤



│(三包有效期1年) │非正常关机│

│├─────────────────┤

││SIM卡接触不良 │

│├─────────────────┤

││按键控制失效│

│├─────────────────┤

││无声响、单向无声或音量不正常│

│├─────────────────┤

││因结构或材料因素造成的外壳裂损│

├─────────┼─────────────────┤

│充电器│不工作或工作不正常、│

│(三包有效期1年) │使用指定充电器无法正常充电│

├─────────┼─────────────────┤

│电池│充电后移动电话机仍不能正常工作。│

│(三包有效期6个月) │判断依据为电池容量不小于80% │

├─────────┼─────────────────┤

│移动终端卡│不能正常工作│

│(三包有效期1年) ││

├─────────┼─────────────────┤

│外接有线耳机│不能正常送受话│

│(三包有效期3个月) │说明书所列功能失效│

├─────────┼─────────────────┤

│数据接口卡│不能正常工作│

│(三包有效期1年) ││

└─────────┴─────────────────┘



17.签约本合同的销售商承诺：符合换货条件，并且销售商有同型号同规格
移动电话机商品，消费者不愿意调换而要求退货的，销售商应当予以退货，但
对于使用过的商品应当按《移动电话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中《实施
三包的移动电话机商品目录》收取折旧费，但折旧费率以0.25%计。 

在三包有效期内，移动电话机主机出现《移动电话机商品性能故障表》所
列性能故障，经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凭三包凭证中修理者提供的修
理记录，由销售商负责在15天内为消费者免费更换同型号同规格的移动电话机
主机，销售商逾期未能更换的，销售商以“(移动电话机价款×0.25%)/天”向
消费者提供补偿。 

18.补充条款(买卖双方可就上述条款未尽事宜进行补充约定)

_________

_________

19.本合同是本次交易活动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本合同未尽事宜，按国家
有关规定执行。

销售商(盖章)：_________消费者：(签字)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联系地址_________(可选填)

联系电话_________公民身份号码_________(可选填)

合同签订日期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联系电话_________(可选填)

附件

说明

致消费者的特别提示：本合同是 上海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交电家电
商业行业协会、上海通讯制造业行业协会为了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而制定的，希
望您在充分了解下列条款和注意事项后再进行交易，如有不清楚的地方，请咨
询销售人员，他们有义务给您做出确切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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